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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将至，高考如约而来。目前，全国
各地已陆续开通 2026 年普通高考准考证
打印功能。各位同学在专心复习时，一些
诈骗分子和涉考陷阱花样百出，防不胜
防。小编带你盘点典型案例，同时呼吁大
家严守考纪、诚信应考。

误信高考押题影响备考

【案例】
部分商家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

心理，将押题当成牟利工具，通过宣称“神
预测”“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AI押
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
所谓的“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备考
攻略”等。部分考生、家长误将其当成备考

“神器”、制胜“法宝”，不仅花高价购买，还
影响了自身正常备考安排。甚至，还有不
法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
弹窗等方式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
案”，一旦点击，就会以“预付订金”等名义
要求付款。

【提醒】
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

注重考查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
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
考生将大量精力放到“押题卷”，不仅在备
考时间安排上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

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组织高考作弊难逃法网

【案例】
2019年高考期间，林某与刘某为牟取

非法利益，策划利用电子设备组织高考作
弊。该团伙通过网络结识了自称能获取高
考试题的杨某。双方约定，由杨某在考场
内用手机拍摄试卷并传给“枪手”作答，再
由林某通过短信和聊天软件，将试题答案
发送给参加考试的滕某等两名考生。该作
案团伙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及时掌握，杨
某在考场内使用手机拍摄试题时被监考人
员当场抓获。

【提醒】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组织考试作弊

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
罪。组织高考作弊属于刑事犯罪，参与者
将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罚金等处罚。近年
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
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
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
涂，遗憾终生。

携带违禁物品自毁前程

【案例】
考生吴某某在进入考场接受安检时，

将手机藏于手拿的薄衣内，高举双手避开了

安检，违规将手机带入考场。考中将手机藏
于草稿纸下拍题，于开考46分钟后发至某
培训机构寻求答案（未获）。吴某某依法被
取消所有成绩，并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
理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

【提醒】
高考是国家教育考试。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
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
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
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
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
用，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即构成作
弊。提醒广大考生，务必遵守考场规则，切
勿因小失大，影响未来前途。

替考代考终将“自食恶果”

【案例】
某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美术与设

计学专业统考中，两名“助考”中介人员找
了一名大学生，为一名考生进行替考，被警
方抓获。两名组织考试作弊者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3年8个月和3年2个月；替考大
学生犯代替考试罪被判处拘役 5 个月，缓
刑1年。

【提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明

确规定，将组织作弊、买卖作弊设备、买卖
考题、替考等作弊以及帮助作弊行为纳入
刑法范畴，“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
参加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郑重提醒同学们，不要相信不法
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替他人或者
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考试纪律红线
绝对不可触碰。务必严守法律法规，坚定
拒绝替考行为。

近年来，考试作弊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多样、科技化水平越来越高，各地公安机关
会同教育部门，对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
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各地考场升级
探测装备，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考场内声音
等指标判断是否存在作弊嫌疑；同时使用
大数据分析手段分析各科目高考数据找
出异常现象。高考期间，考生将在标准化
考场、全程视频监控下参考，在考试结束
后，考场视频录像也会进行集中回放审
看。考生应自觉遵守考场规则各项要
求，拒绝携带手机、智能手表等违规违禁
物品，遵守考试纪律。任何试图挑战考
试公平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祝
愿每位学子：考试顺利，发挥最佳水平，如
愿达成目标！

（小编综合整理）

警惕涉考陷阱，远离舞弊违法红线

2026高考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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